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鼓励拓展境外航线 

财政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三府规〔2019〕16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各相关单位： 

《三亚市鼓励拓展境外航线财政补贴实施办法》已经七届市政府第 78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12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鼓励拓展境外航线财政补贴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围绕加密三亚直达全球主要客源地国际航线的目标，促进我市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航线财政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三亚

市境外航线拓展的补贴。 



第三条 补贴资金的管理使用遵循诚信申请、公开受理、公平对等的原则，确保补贴

资金效益达到促进三亚境外航线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第四条 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直接受理涉及境外航线的各民航企业补贴资金申请材料，

进行补贴资金申请的审核；市财政局负责将补贴资金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对接

省财政厅做好省级补贴资金的拨付工作，并对补贴资金进行复核后拨付资金至市交通运输

局，由市交通运输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各民航企业。 

第二章 补贴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补贴 

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开飞之日前连续 24个月无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过

三亚到该境外城市航线的定期直飞航线航班）补贴，执行期不少于 2年，平均每周执行不

少于 1班。根据不同航班类别、不同座位数机型，给予 3年培育（以该航线首飞之日起计

算），第一、第二和第三年分别按照财政补贴标准的 100%、75%和 50%计算。 

（一）往返航程小于 4小时（含 4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最大座位数

小于 200座的，每班给予 6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 座以上（含 200座）的，每班给予

8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 座）的，每班给予 10万元补贴。 

（二）往返航程大于 4 小时且小于 8 小时（含 8 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

最大座位数小于 200 座的，每班给予 9 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 座以上（含 200 座）的，

每班给予 12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座）的，每班给予 15 万元补贴。 

（三）往返航程大于 8小时且小于 12小时（含 12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

班，最大座位数小于 200座的，每班给予 15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座以上（含 200

座）的，每班给予 21 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座）的，每班给予 25万

元补贴。 

（四）往返航程大于 12小时且小于 16 小时（含 16 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

航班，最大座位数小于 200 座的，每班给予 21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座以上（含 200

座）的，每班给予 28 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座）的，每班给予 33万

元补贴。 

（五）往返航程大于 16小时且小于 20 小时（含 20 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

航班，最大座位数小于 200 座的，每班给予 40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座以上（含 200

座）的，每班给予 60 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座）的，每班给予 70万

元补贴。 

（六）往返航程大于 20小时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最大座位数小于 200座

的，每班给予 60万元补贴；最大座位数 200 座以上（含 200 座）的，每班给予 90万元补

贴；最大座位数 340座以上（含 340 座）的，每班给予 100万元补贴。 



第六条 新增加密境外同一客源地城市的直飞航线航班补贴。原则上鼓励一家航空公

司或包机企业执飞。在客源市场充裕的情况下（该航线航班客座率平均在 75%以上，入境

旅客客座率平均在 50%以上），支持第二家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加密该航线，航班补贴参

照该航线首飞航空公司当年度补贴标准执行。如果该航线航班客座率低于 75%或入境旅客

客座率低于 50%的情况下，不给予第二家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的航班补贴。 

第七条 新开境外不定期直飞航线航班补贴 

新开境外不定期直飞航线航班（开飞前连续 24 个月无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过三

亚到该境外城市航线的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执行期少于 1年但执行航班总数多于 13

班）补贴，按照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补贴标准的 50%给予补贴。 

第八条 鼓励航空公司、包机企业重点开发境外新兴旅游客源地航线，提高航线入境

旅客客座率。航空公司、包机企业执飞的境外航线第一年航班旅客客座率不得低于 50%，

境外入境旅客客座率不得低于 40%，从第二年开始航班旅客客座率不得低于 60%，境外入

境旅客客座率不得低于 50%，否则该航线当年的航班补贴按新开境外不定期直飞航线航班

补贴的标准发放。 

第九条 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 

（一）对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的国际亚洲航线（含港澳台地区）和洲际航线的所

有境外直飞航线航班（含新开境外不定期直飞航线航班），分别按入境境外旅客每人次

400元和 600 元的标准给予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 

（二）对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的所有境外定期经停航线航班或代码共享的中转联

程航线航班（须同航班号），按照亚洲经停航线和洲际经停航线的区分，分别按入境境外

旅客每人次 600元和 900元的标准给予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 

第十条 对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运营的琼港、琼澳、琼台定期航线航班补贴 

（一）在享受新开境外航线 3年培育期满后，继续给予香港航线每班 2万元、澳门航

线每班 3万元、台湾地区航线每班 4万元补贴。 

（二）琼港空中快线加密航班补贴。对加密琼港空中快线的不同航空公司执行三亚往

返香港航线定期直飞航班的（执行期不少于 2年，平均每周执行不少于 1班）均给予每班

2万元航班补贴；对加密琼港空中快线的同一家航空公司，在保持每天 1班基础上的新加

密航班，给予每班 3万元航班补贴。 

第十一条 对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运营的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执行期满 3 年后，

对亚洲航线航班（含港澳台地区）和洲际航线航班，分别给予 200万元和 300 万元的一次

性额外补贴。 



第十二条 培育期已满 3年的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不含港澳台地区），若最近 1

年航班平均客座率在 60%以上且入境旅客客座率在 50%以上的，由运营该航线的民航企业

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继续运营申请，经对该航线运营质量进行评估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可继续延长其财政补贴期限（每次续约期为两年），航班补贴金额按新开航线第一年标准

的 50%计算；若原执飞民航企业在达到上述客座率不再运营该航线，则在两年内不得再申

请执飞该航线，其他民航企业可提出申请运营该航线，补贴标准按新开航线第一年标准的

50%计算。 

为鼓励航空公司自营（公开销售舱位比例在 80%以上），对于 3年培育期满后转为自

营定期航班且旅客客座率达到上述要求的，由自营航空公司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继续运营

申请，经对该航线运营质量进行评估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继续延长其财政补贴期限

（每次续约期为两年），航班补贴金额按新开航线第一年标准的 75%计算。 

第十三条 对境外航空公司新开涉及第五航权（中间点权或延远权，三亚市位于中间

点）和国内航空公司新开涉及第六航权（桥梁权）的航线在原补贴基础上每个航班给予 10

万元补贴（需符合第八条中明确的航班旅客客座率和境外入境旅客客座率要求）。对其他

需要给予特殊扶持的航线（如本地经济具有重要促进意义的定期直飞航线、落实国家、省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定期直飞航线等），可按“一事一议”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另

行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期限。 

第十四条 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全年航班放行正常率平均达 78%以上且无重大安全

事故的条件下，给予民航三亚空管站奖励 200 万元；全年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上一年

增长 10%以上（含 10%），给予机场公司 300 万元奖励；全年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上

一年增长 20%以上（含 20%），给予机场公司 500万元奖励。 

给予三亚海关、三亚出入境管理支队、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口岸联检单位在机场

值勤人员夜班补贴（2200 时至次日 0600时连续值勤 3小时以上）50元/人次。 

第三章 补贴资金结算、发放和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补贴结算依据 

（一）各类航班班次（起、降各 1次合计为 1 班）、飞机座位数以机场公司提供数据

为准。 

（二）境外入境旅客量以市口岸部门（口岸联检单位）确认数据和机场原始舱单入境

旅客名单综合统计为准。 

（三）机场境外航线年旅客吞吐量以口岸联检单位查验录入数据为准。 

第十六条 补贴结算和拨付 



（一）航空公司应在首飞前 10个工作日内，向市交通运输局提供国家民航局批复的

航班时刻明传电报，包机企业应提供包机合同原件以及航线相关信息。境外客运航班补贴

和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资金的归属，按市交通运输局与民航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的

企业执行。 

（二）本办法中境外客运航班补贴、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每季度结算一次，当该季

度执飞航班量少于 13 起降次，延至下一季度结算。各民航企业单位应于结算期满 10个工

作日内，向市交通运输局报送补贴申请原件、航班运营数据和账户资料等材料。其他奖励

和补贴每年结算一次。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奖励，机场公司应于年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

内，向市交通运输局报送补贴申请原件、航班运营数据、上年度统计数据和账户等材料，

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财政局等部门配合，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4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及拨付工作。 

（三）本办法中给予机场公司、民航三亚空管站的奖励资金每年度结算一次，由市交

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审核后拨付，其中民航三亚空管站的奖励资金由机场公司转发；给予

口岸联检单位的夜班补贴每半年结算一次，由市商务局（口岸办）、市财政局审核后拨付。 

第十七条 申请补贴资金的企业，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对弄虚作假和违规使用补贴

资金的企业，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规定进行

处罚，取消其当年和第二年享受补贴资金的资格，并全额追回历年已拨付的补贴资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除第十四条中规定的补贴和奖励外，其余补贴政策须由企业与市

交通运输局签订合作协议，否则不给予补贴。 

第十九条 签订合作协议的境外航线航班，航空公司执飞不满 2年情况下停航（不可

抗力除外），取消停航前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一个季度的财政补贴。 

第二十条境外航线航班执飞满 2年后，航空公司或航空企业拟停航或暂停，应提前 1

个月向市交通运输局书面报告停飞情况说明。对不按要求进行报告的，取消停航前航空公

司或包机企业一个月的财政补贴。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日以后施行，有效期 3年。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